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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- 035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大內生

命紀念

園區服

務中心 

 隨到隨辦 

 

 法令依據     1、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    2、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

 應備證件
1 、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：
  (1) 新亡：死亡證明書及火化證明。
  (2) 非新亡：起掘證明或遷塔證明正本及除戶謄本。
  (3) 購買神主牌位：除戶謄本
2 、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。
3 、其他證明文件

 

 使用表格 

   申請書 

 作業注意事項 

   申請人所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填具事項，如有偽造不實情況，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 承辦課室
民政及人文課 電話 (06)5761001#237 ；大內生命紀念園區服務中心 電話 (06)5765005 、 (06)5765007

 

自由選位 

繳納規費、開立收據 

結案 

申請書 

入堂後 

核發使用許可證 

資料審核 應備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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